
产销售子公司则不存在上述问题。假设房地产的成本是 100

万元，如果直接以 200万元对外销售，则增值率为 100%；如果

先以 170万元的价格销售给子公司，子公司再以 200万元的

价格对外销售，则可以分解降低增值率，合理减轻企业土地增

值税负担。

2. 变房地产销售为投资。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的

规定，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

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

［1995］48号）规定，对于以房地产进行投资、联营的，投资、联

营的一方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作为联营条

件，将房地产转让到所投资、联营的企业中时，暂免征收土地

增值税。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房地产销售活动变为投

资活动，可以获得较大的纳税筹划收益。

五、房地产租赁业务的纳税筹划

1. 灵活处理房地产的租赁费用。企业在经营房地产租赁

业务的过程中，如果出租的房屋中有较多家具、家电且租金中

包括其他代收费用，应该考虑分别核算和收取租赁费用，比如

将电话费和水电费改为代收，对长期租赁客户将家具和家电

的出租改为出售。一方面，这样处理使租金收入仅包括房屋本

身的租金，降低了营业税、城建税等税额；另一方面，购进家具

和家电等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予以抵扣，同时，租赁方

所缴纳的水电费中所包含的增值税也可予以抵扣。

2援 将房地产出租变为投资。前面提到，以无形资产、不动

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

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因此，如果条件允许，能够将出租行为变

为投资活动，将按期收取租金的行为改为收取投资收益的行

为，则可以合法免除营业税以及相应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同时由于投资收益是从税后利润中支付的，通常情况下该笔

收入亦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收益较为明显。

3援 房地产出租时房产税计算、缴纳方式的筹划。根据《房

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房产税按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10豫耀

30豫后的余值计算缴纳，税率为 1.2%；房产出租的，以租金收

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税率为 12豫。房地产企业有必要对此

进行筹划。具体而言，企业在开展租赁业务时，如果按照租金

计算房产税较为有利，则采取出租的方式并按照租金收入计

算、缴纳房产税；如果按照房产余值计算房产税比较有利，则

房地产企业可以将出租业务转变为承包业务。

主要参考文献

员援李大明袁王敏袁尹磊.企业税收筹划原理与方法.武汉院武

汉大学出版社袁2008

2援高金平.税收筹划操作实务.北京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袁2006

3援尹磊.房地产企业院销售方式影响利润大小.中国税务

报袁2006-07-17

一尧保理业务概述

1援 保理业务的界定。《国际保理公约》指出，保理是指销

售商（供应商、出口商）与保理商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根据该

契约，销售商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购货商（债务人）订

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保

理商为销售商提供下列服务中的至少两项：淤贸易融资；于销

售分账户管理；盂应收账款催收；榆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

保。

2援 保理业务的分类。保理业务根据委托者权益转让程度

的不同，可分为有追索权（回购型）保理和无追索权（非回购

型）保理；按是否公开保理银行的名称或保理关系来看，可分

为公开保理和隐蔽保理；根据销售商与购货商的分布情况，可

分为国际保理和国内保理。

3援 国内保理的基本运作流程。目前，国内保理的运作可

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步骤：淤销售商寻找有合作前景的购货商，

向保理商申请保理额度和核准信用额度；于保理商对购货商

进行信用评估，如购货商信用良好，保理商将为其核准保理额

度和信用额度；盂如果购货商同意购买销售商的商品和服务，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账务处理新见

曹 丽

渊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 重庆 401120冤

【摘要】应收账款保理作为一种融资方式以其独特的优点越来越广泛地被我国企业所采用。本文以企业会计准则为依

据，从业务的经济实质出发对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科目设置及账务处理提出了新的思路，以更加突出会计核算的客观性原

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关键词】保理商 销售商 经济实质 综合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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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开始供货，并将附有转让条款的发票寄送购货商；榆销

售商将发票副本交给保理商；虞如销售商有融资需求，保理商

按发票金额一定比例付给销售商融资款；愚保理商于发票到

期日前若干天开始向购货商催款；舆购货商于发票到期日前

向保理商付款；余保理商扣除融资本息及费用，将余额付给销

售商。

二尧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经济实质

1援 经济实质。笔者认为，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核心在于

债权转让，而保理业务实质上是销售商将基于其与购货商订

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根据契约关系转让

给银行，银行针对受让的应收账款为销售商提供贸易融资、销

售分账户管理、应收账款催收和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等

服务中特定的至少两项综合金融服务。基于保理业务的经济

实质，对其按有无追索权进行分类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援 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的特殊之处。有追索权的保理业

务与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及票据贴现业务具有一定的相似之

处，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与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相比，

坏账的风险并没有由销售商转移给银行，购货商到期无法偿

还货款，银行仍有权向销售商索款，这种追索权是基于保理协

议存在的。我国商业银行国内保理业务一向以有追索权保理

为主，主要为客户提供贸易融资、销售分账户管理、应收账款

催收等服务，而不包括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服务。抛开其

法律形式，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的经济实质是销售商以质押

应收账款的方式取得短期贷款，银行并不收取信用风险担保

费用，而只收取贸易融资利息费用（实质上是贷款利息收入）

和其他劳务服务费用，所以成本一般会比无追索权的保理业

务低。

其次，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与票据贴现业务也有相似之

处。两种业务中银行都有追索权，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贴现是商业汇票持有人在汇票到期前为了取得资金，付一定

的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票据持有人

不一定是销售商。贴现所反映的实质上是一种票据关系，实现

的是票据权利的转让，其实现方式是背书，贴现中银行的追索

权也是票据权利的一种；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应收账款债权

的转移，其实现方式通常是转移发票副本及销售合同副本等。

所以从交易的经济实质看，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融资利息

费用和信用风险担保费用不应当比照票据贴现业务进行会计

确认和处理。

3援 账务处理时应分项核算。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是一项以

贸易融资为核心的综合金融服务业务，总体上可分为两种性

质的金融服务产品，分别为：淤保理商开展资信调查、额度审

核、账户管理等劳务服务；销售商购买保理商的应收账款管理

劳务。于保理商通过受让应收账款债权提供融资服务（无追索

权的保理业务还包括进行信用风险担保）；销售商取得资金使

用权，以支付融资利息为代价。

对于第一种服务，保理商收取的是手续费及佣金，销售商

付出的是管理费用；对于第二种服务，保理商收取的是提供贸

易融资服务的利息收入，销售商付出的是融资利息费用。这种

对服务性质的划分，深刻影响着销售商和保理商双方的科目

设置及会计确认和核算。随着应收账款贸易融资业务的扩展，

两种服务分别核算也愈加必要，分项核算可以使确认和计量

更加客观、准确。双方在签订保理协议时列明的费用项目，是

分别核算的依据。

三尧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科目设置及账务处理

（一）科目设置

1援 销售商科目设置。

（1）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设置“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库存商品”、“短期借款”、“预计负债”、“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营业外支出”等科目。其

中：“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销售商估计的销售折让及退回将

会冲减的应收账款金额；“短期借款”科目核算销售商的实际

融资额，即保理商支付给销售商的款项；“预计负债”科目用于

核算估计的购货商到期无法支付的货款，即销售商到期要追

偿给保理商的款项；“管理费用”科目用于核算支付给保理商

的账户管理费、资信调查费、额度审核费、账款催收费等手续

费及佣金；“财务费用”科目用于核算支付给保理商的融资利

息费用（包括融资手续费）、信用风险担保费用，按直线法摊销

计入，减少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营业外支出”科目与“预计

负债”科目相对应，核算预计无法收回的追偿款。

（2）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设置“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应付利息”、“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

务成本”等科目。其中：“其他应收款”科目用于核算销售商估

计的销售折让及退回将会冲减的应收账款金额；“应付利息”

科目用于核算支付给保理商的融资利息费用（包括融资手续

费）以及信用风险担保费用，以后要按直线法在各期摊销计入

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内容同上。

2援 保理商科目设置。

（1）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设置“贷款”、“其他应收款”、

“贷款损失准备”、“吸收存款”、“应收利息”、“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利息收入”、“资产减值损失”等科目。其中：“贷款”科目

与“吸收存款”科目相对应，用于核算保理商实际支付给销售

商的款项，它已扣除了应收取的账户管理费、资信调查费、额

度审核费、账款催收费以及融资利息费用等；“其他应收款”

科目核算应收取的账户管理费、资信调查费、额度审核费、账

款催收费等手续费及佣金；“应收利息”科目核算应收取的融

资利息费用，按直线法摊销计入，到期一次收取；“手续费及佣

金收入”科目与“其他应收款”科目相对应；“利息收入”科目与

“应收利息”科目相对应；“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与“贷款损失准

备”科目相对应，核算保理商估计的即使向销售商追偿后仍会

发生的坏账损失。

（2）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设置“银行存款”、“其他应收

款———保理应收账款面值”、“其他应收款———保理应收账款

利息”、“坏账准备”、“吸收存款”、“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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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资产减值损失”等科目。其中：“其他应收款———保理

应收账款面值”科目核算扣除销售商估计的销售折让及退回

金额后的应收账款余额；“其他应收款———保理应收账款利

息”科目核算收取的贸易融资利息和信用风险担保费用，按直

线法摊销计入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科目核算收取

的账户管理费、资信调查费、额度审核费、账款催收费等手续

费及佣金；“利息收入”科目与“其他应收款———保理应收账款

利息”科目相对应；“坏账准备”科目核算预期无法从购货商处

收回的款项，作为“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抵减项；“资产减值损

失”科目与“坏账准备”科目相对应。

（二）账务处理

1援 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

例1：甲公司与乙银行签订应收账款保理协议。2008年3月

1日甲公司销售一批商品给丙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销售价款为10 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 700元，款项尚未

收到，销售成本6 000元。甲丙双方约定，丙公司应于2008年9

月1日付款。甲公司于3月1日将发票副本交给乙银行，甲乙双

方协商约定：甲公司将应收丙公司的货款11 700元出售给乙

银行，由乙银行保理，乙银行收取账户管理、账款催收等手续

费及佣金500元，收取融资费（包括融资手续费）300元；在应收

丙公司货款到期无法收回时，乙银行可以向甲公司追偿。甲公

司根据以往经验，预计该批商品将发生的销售退回为234元，

其中：增值税销项税额34元，销售成本120元。实际发生的货物

退回由甲公司承担。银行3月1日实际支付给甲公司的款项为

10 666元（11 700原500原300原234）。

甲公司账务处理：

（1）3月1日，发生销售业务：借：应收账款11 700元；贷：主

营业务收入1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7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6 000元；贷：库存商品6 000元。

（2）3月1日，出售债权，按以应收账款债权为质押取得短

期借款处理，本金为乙银行实际支付给甲公司的10 666元：借：

银行存款10 666元；贷：短期借款10 666元。估计销售退回：借：

其他应收款234元；贷：应收账款234元。支付账户管理、账款催

收等手续费及佣金：借：管理费用500元；贷：应收账款500元。

（3）按直线法摊销支付的融资费用，列支为财务费用，3 ~

8月每月月末处理如下：借：财务费用50元；贷：应收账款50元。

（4）期间发生销售退回：借：主营业务收入200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元；贷：其他应收款234元。

借：库存商品120元；贷：主营业务成本120元。

（5）9月1日，丙公司全额支付乙银行货款：借：短期借款

10 666元；贷：应收账款10 666元。

乙银行账务处理：

（1）3月1日，受让甲公司应收账款债权，按质押贷款处理：

借：贷款10 666元；贷：吸收存款或银行存款10 666元。

（2）收取账户管理、账款催收等手续费及佣金：借：其他应

收款500元；贷：手续费及佣金收入500元。

（3）按直线法确认利息收入，即收取的融资费用，3 ~ 8月

每月月末处理如下：借：应收利息50元；贷：利息收入50元。

（4）9月1日，到期全额收回货款：借：银行存款11 466元；

贷：贷款10 666元，其他应收款500元，应收利息300元。

2援 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

例2：甲公司与乙银行签订应收账款保理协议。2008年3月

1甲公司销售一批商品给丙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销售价款为10 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 700元，款项尚未收

到，销售成本6 000元。甲丙双方约定，丙公司应于2008年9月1

日付款。甲公司于3月1日将发票副本交给乙银行，甲乙双方协

商约定：甲公司将应收丙公司的货款11 700元出售给乙银行，

由乙银行保理，乙银行收取账户管理、账款催收等手续费及佣

金500元，收取融资费（包括融资手续费）、信用风险担保费等

600元；在应收丙公司货款到期无法收回时，乙银行不得向甲

公司追偿。甲公司根据以往经验，预计该批商品将发生的销售

退回为234元，其中：增值税销项税额34元，销售成本120元。实

际发生的货物退回由甲公司承担。银行3月1日实际支付给甲

公司的款项为10 366元（11 700原500原600原234）。

甲公司账务处理：

（1）3月1日，发生销售业务：借：应收账款11 700元；贷：主

营业务收入1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7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6 000元；贷：库存商品6 000元。

（2）3月1日，出售债权，估计将会有234元销售退回（含销

项税额），确认应收账款管理费用500元以及应支付的利息600

元：借：银行存款10 366元，其他应收款234元，管理费用500

元，应付利息600元；贷：应收账款11 700元。

（3）每月按直线法摊销应付利息，列支为财务费用：借：财

务费用100元；贷：应付利息100元。

（4）期间发生销售退回：借：主营业务收入200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元；贷：其他应收款234元。

借：库存商品120元；贷：主营业务成本120元。

（5）到期丙公司全额支付乙银行货款，甲公司不进行账务

处理。

乙银行账务处理：

（1）3月1日，受让应收账款债权，确认收取的手续费和佣

金及贸易融资利息收入：借：其他应收款———保理应收账款面

值11 466元；贷：吸收存款或银行存款10 366元，其他应收

款———保理应收账款利息600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500元。

（2）按直线法确认利息收入，每月月末做如下处理：借：其

他应收款———保理应收账款利息100元；贷：利息收入100元。

（3）9月1日，到期全额收回应收丙公司货款：借：银行存款

11 466元；贷：其他应收款———保理应收账款面值11 4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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